让法律更加趋于公正

——全国人大代表宋鱼水、陈舒谈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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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前，最高法院密集出台了多项促进司法公正廉洁的规定：“规定有配偶子女任律师的法官要任职回避”；“法院内部工作人员不得私下打听正在办理的案件”；“规范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对案件请示制度进行诉讼化改造……全国人大代表宋鱼水、陈舒等认为，最高法院的这些举措是在“向社会表明维护司法公正的决心。”

法官任职回避

避免“瓜田李下”的利益冲突

2月10日，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要求凡是法院领导干部和在人民法院审判、执行、立案、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业务岗位工作的法官，其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为案件当事人提供诉讼代理或者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应当实行任职回避。

法官与律师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由于在诉讼活动中的职责分工不同，二者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从而共同推动司法公正。

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有极个别法官利用其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便利条件，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与此同时，一家人一方任法官另一方做律师，难免让群众产生“瓜田李下”的误解。

《规定》的出台，绝非最高法院一时的心血来潮或突发奇想。

2009年以来，上海、重庆等地方法院已开始探索以“一方退出机制”为代表的任职回避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重庆，法院共有11名审判岗位领导干部适用任职限制规定，目前，11人均已办理了单方退出手续。

在上海，法院系统有配偶从事律师工作的人员143人，目前，该市三级法院已全部实现“一方退出”。

“出台这样的规定，最高法院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副院长宋鱼水说，她所在法院已经开始着手贯彻最高法院的这一新规。

目前，法院“招人”主要从高校法律系选拔大学生。在就业方面，进法院、从事社会法律服务尤其是当律师成为法律系毕业生主要的就业渠道，而大学同学结为夫妻也是常见现象。

“这就形成了现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同一个家庭中，既有人从事法官工作也有人从事律师工作。”宋鱼水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法院出台此规定，力度极大。宁愿牺牲法官的利益，也要全力维护司法公正。“我自己感觉法院是出重拳来打造司法公正。”宋鱼水感慨道。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对任职回避的规定也给予了肯定。“化解利益冲突，是解决司法廉洁最根本的方法之一，法院在这个方面确实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陈舒同时表示，现在不少的司法腐败，出现在拍卖、评级等过程中。“如果配偶子女做律师的法官要实行任职回避，那么配偶子女在拍卖行、评级机构等中介组织工作的法官是不是也应该实行任职回避？”

同事间不能“乱打听”

隔绝请托说情

“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顽症，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社会各界反映强烈，应把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各级人民法院司法廉洁建设的重点”。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要求解决实践中存在的人情关系干扰办案问题。

2月20日，最高法院出台《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

《规定》规范了为案件当事人转递涉案材料的行为，要求法院工作人员及退休人员在职责范围之外收到涉案材料的，应当送交本院立案信访部门处理，不得直接转交办案部门或办案人员，也不得签批任何意见。人民法院立案信访部门收到涉案材料后，应当在登记时注明来源，并分别不同情况依法作出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表示，一些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为了在诉讼活动中得到法院领导干部和办案法官的关照，往往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结识法院领导干部和办案法官，一些与法院领导干部和办案法官具有领导、同事、同学、亲属、朋友等密切关系的人员则在案件当事人与法院领导干部和办案法官之间牵线搭桥、请托说情，使法院的正常办案工作遇到严重干扰，个别法院领导干部和办案法官违法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

为了防止少数法院工作人员打着履行职责的旗号为请托说情者谋取利益，《规定》要求相关人员因履行职责需要对正在办理的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时，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或由案件承办人记录在案，同时要求案件承办人将相关文字资料存入案件副卷备查，并在审判组织评议和讨论案件时作出说明。

全国人大代表宋鱼水表示“特别拥护这样的规定。”她认为，阳光执法，一是要做好内部治理，同事和同事之间、同事和领导之间，要形成一些规则，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审判管理和法官独立办案的问题。二是外部治理，要研究政府和法院之间、公民与法院之间如何建立健康、合理、互动的关系。“两手都要抓，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理。”

立案、裁判

不能再“事先请示”

案件请示的做法在实践中一直备受争议。此前，一些上级法院要求下级法院在某些案件立案、裁判前必须请示汇报，根据上级法院指示再决定是否立案或者如何裁判的现象频现。

为了进一步保障各级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最高法院发布《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

《意见》对司法实践中的案件请示做法进行了诉讼化改造，明确规定，基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已经受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或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以及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宜行使审判权的案件，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书面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上级人民法院可在审查移送审理请求后，决定是否受理下级人民法院移送的案件。

最高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通过诉讼化改造，一方面照顾了当前确实存在案件的疑难复杂性与现有司法能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把解决问题的办法纳入诉讼渠道内解决，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现了程序正义。对这些案件的裁判，也将成为案例指导制度的重要资源。”

全国人大代表陈舒认为，对“请示制度的诉讼化改造”实际上是在回归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本意。现在法院的行政性越来越强，这一做法有利于法院“去行政化”。

上下级法官之间不应该有以前的那种接触，否则就会使上诉制度形同虚设，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你俩事前都把结果约定好了，我再去上诉，有什么用？”陈舒说。

最高法院出台此《意见》的一个重要目的，正是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根据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上下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上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审判工作的监督一般是个案、事后，而且必须依法、依程序进行。

最高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负责人说：“《意见》特别强调，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监督指导的范围、方式和程序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不得乱‘创新’。各级人民法院应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履行各自职责，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以确保审级独立。 ”

全国人大代表宋鱼水认为这一规定有积极的意义。“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司法的公正成为社会最关注、最期待的方面。法院为捍卫司法公正做了很多努力。最高法院密集出台这么多的新举措，显示出促进司法廉洁公正的态度和决心。”

与此同时，宋鱼水希望：“民间法治文化的力量非常强大，依法治国不仅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法院有所作为，也需要每位公民有所作为。”
